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 系
99學年度四技輔系課程表
民國99年6月9日9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過
	項次
	專業(門)必修科目
	學分數

	1
	管理學
	3

	2
	行銷管理
	3

	3
	財務管理
	3

	4
	作業管理
	3

	5
	人力資源管理
	3

	6
	策略管理
	3

	7
	企業倫理
	2

	
	合計學分數
	20


【說明】

1.申請系別：不限。
2.申請年級：四技2年級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1學期。

3.本課程表適用於98學年度申請本系為輔系學生。

4.修畢本系規定之專業（門）必修科目學分數且成績及格者，於學士學位證書（證明書）及中英文歷年成績表加註本系為輔系。

5.修讀輔系學生，除應修滿主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外，應加修輔系規定之專業(門)必修科目學分數。但主系與輔系之共同必修科目學分，不得兼充為輔系之科目學分；若有相同時，輔系另訂科目予以替代。






